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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政法融媒体中心 彭佳敏
通讯员 海曦

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声声辞旧岁，阖

家团圆其乐融融，但稍有不慎，就可能演

变成财产损失与邻里纠纷。近日，嘉兴

海宁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未成年人燃

放鞭炮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案情回顾：
2025年2月10日，海宁市斜桥镇一

家饭店突发火灾，打破了春节期间的喜

庆氛围。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赴

现场扑灭火情，但饭店内已是满目疮痍：

后方的纸板、电瓶车等物品均被烧毁，饭

店经营者停放在附近的汽车也遭殃及。

市消防救援大队出具的《火灾事故

简易调查认定书》载明，起火部位位于饭

店一楼店铺后面的雨棚下方，起火原因

为“不排除外来火源引燃周边可燃物”。

警方调取监控录像显示，当日下午1

点左右，三名男童在饭店北侧马路及后

门空地处玩耍，一人从口袋里拿出小鞭

炮，随后几人轮流燃放。孩子们将鞭炮

踢向路面，甚至踢入汽车底盘下方。不

一会儿，玩耍区域附近开始冒出白色浓

烟，随后转为黑烟，火势迅速蔓延。

饭店经营者因此遭受财物损毁与停

业双重损失，于2025年5月将三名男童

及各自监护人一并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经济损失13万余元。

法庭上，双方对火灾成因与责任归

属展开辩论。被告方辩称，火灾原因不

明，饭店自身存在“飞线充电”、堆放纸板

油箱等隐患，且原告用水扑救油箱起火

的方式不当，自身存在过错，应减轻被告

方责任。

原告则坚持认为，监控视频与起火

时间高度吻合，足以证明孩童燃放鞭炮

是直接原因，监护人未尽看管义务，应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

海宁法院审理后认为，结合监控视

频、公安询问笔录、火灾事故认定书及现

场勘验结果，三名男童在起火点附近燃

放鞭炮，鞭炮燃放时间与起火时间基本

一致，且起火原因不排除外来火源引燃

可燃物，认定三名男童燃放鞭炮的行为

与火灾发生存在因果关系。

同时，法院确认原告在火灾初期采

用水冲方式扑救带有油箱的起火点，灭

火方式确有不当，对火势扩大负有一定

责任。经核算，火灾对饭店造成的直接

损失与停业损失共计6万元。

最终，法院酌情判定由三名男童的

监护人共同承担85%的赔偿责任，原告

自行承担15%的责任。判决三名法定监

护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5.1万元。

法官说法：
本案中，三名男童均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独自在无成年人监护的情况

下，于具有明显火灾隐患的环境中进行

危险燃放，并最终引发火灾。监护人未

能履行充分的监管、教育职责，依法应对

造成的财产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未成年人对危险行为的判断力和自

控力相对欠缺，在突发情况下往往难以采

取有效应对措施。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

的法定监护人，应当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不仅要通过日常教育培养子女的安全意

识和规则意识，更要在春节期间等重点时

段加强行为管理，对燃放烟花爆竹等活动

进行有效看管和指导，预防危险行为的发

生。

本案也反映出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

理的重要性。商户、居民应当及时清理房

前屋后、楼道阳台的可燃杂物，规范电器

线路使用，不“飞线充电”，配备必要的消

防器材，提升火灾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

力。

《人民法院报》
李倩 李文琳 张琳岚

岗前培训期间约

定无工资、不构成劳动

关系，员工在此期间实

际提供劳动能否要求

用人单位支付报酬？

近日，广东省深

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劳动合同

纠纷案，明确劳动者

在岗前培训期间若已

提供劳动并受用人单

位管理，即构成劳动

关系，用人单位需依

法支付劳动报酬。

案情回顾：
2022年 3月，吕

某入职A公司，双方

签订一份《培训协

议》，约定“培训期 2

个月（2022 年 3 月 1

日至4月30日），其间

无工资，不构成劳动

关系，A公司无需为

吕 某 缴 纳 社 会 保

险”。培训期间，A公

司安排吕某接替其他

员工出差至外地完成

工作任务。同年4月

15日，双方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合同期限

自 2022年 4月 15日

至 2025 年 4 月 14

日），A 公司自 2022

年5月起为吕某缴纳

社会保险。

2024年 6月，双方解除劳动关系。

因A公司未支付2022年3月1日至4月

15日期间的劳动报酬，吕某向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未

支持吕某该项请求。吕某遂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A公司支付培训期间工资。

A公司辩称，2022年3月1日至4月

30日为培训期，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无

需支付工资。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虽然签订了

《培训协议》，约定培训期间不构成劳动

关系、A公司不承担用人单位相关义务，

但在案证据显示，吕某在培训期间已根

据A公司的安排接受工作任务并实际提

供劳动，A公司亦通过规章制度对吕某

进行管理和考核，应当认定A公司已对

吕某开始用工。

综上，法院依法认定双方自2022年3

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判决A公司支付

吕某培训期间的工资。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

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

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因此，判断岗前培训

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关键在于是否

“用工”。“用工”不仅指实际从事岗位工

作，还包括为履行岗位职责进行的、与公

司业务相关的岗前准备活动。若劳动者

根据用人单位的安排，为满足岗位需求、

提升工作技能而接受培训，甚至在培训期

间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并实际提供劳动，

即使名为“培训”，也应当认定为“用工”。

用人单位根据岗位需求，要求劳动

者进行岗前培训的，应及时与劳动者签

订劳动合同，按约定支付工资、缴纳社会

保险，不得通过签署《培训协议》等方式

规避法定责任，如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

行专项技术培训的，可以通过订立协议

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劳动者参加岗前

培训时，应注意留存培训安排、工作任务

记录、工资流水、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

在双方对劳动关系认定或劳动报酬产生

争议时，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宇琦

春节假期临近，在外打拼的你是否

已经买好回家的票？如果有人给你打电

话说需要退改签票，那你可得当心，这或

许是骗子的陷阱。

近日，湖州南太湖新区公安分局康

山派出所劝阻一起“机票退改签”诈骗，

为群众避免了财产损失。

案情回顾：
2月1日，准备从山东威海回老家过

年的湖州居民田女士，接到一通“00”开

头的电话。对方自称航空公司客服，称

田女士当天下午3点半的航班，因“飞机

故障”延误，需办理改签。

由于机票是母亲购买的，田女士起

初有所迟疑，但对方声称可同时为母女

办理连座改签，并准确报出航班信息，进

一步取得了田女士信任。

随后，田女士被引导下载了一款会

议软件。由于该软件在正规应用平台下

载，田女士未起疑心。但田女士不知道

的是，诈骗分子正是利用该软件，对她的

手机进行了远程操控。

随后，田女士登录对方提供的虚假

链接进行操作，甚至在毫无防备的情况

下进行“刷脸”验证，导致银行卡内5500

元左右被划扣。

就在田女士操作过程中，康山派出

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指令。反诈预警员

第一时间致电田女士，明确指出她正在

遭遇“机票退改签”诈骗，要求立即停止

操作并删除相关软件。

反诈中心也对田女士银行卡进行保

护性止付。因劝阻及时，有效防止了资

金损失。

待田女士返回湖州后，反诈预警员

再次主动上门，结合该案例对她进行了

面对面反诈宣传。

警方提醒：
接到“00”或“+”开头的境外来电、声称航

班取消或改签的电话，务必通过航空公司官

方热线或购票平台核实；切勿轻易下载陌生

会议软件、点击不明链接，更不要在对方引导

下进行“屏幕共享”“刷脸验证”或转账操作；

机票退改签正规流程通常不涉及“下载软件”

“转账至个人账户”等额外操作；如遇可疑情

况，请立即挂断电话，第一时间联系警方或拨

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

国家统计局2月11日发布数据

显示，1月份，居民消费需求持续恢

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0.2%，环比上涨0.2%，扣除

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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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炮踢进车底，饭店烧成废墟
“熊孩子”调皮惹祸，三名家长被判赔5.1万

飞机故障是假，远程操控是真
民警隔空喊停止损

CPI同比上涨

守住平安过大年


